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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使用者手冊 

【系統目的】 

本系統係提供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計畫簡稱

HMIC)院所，進行收治個案之案件申請，並提供同一照護團隊之院所共享團隊

內收治個案之照護資料。 

 

【操作說明】 

一、 連結： 

連結「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VPN)」。 

首頁網址：（https：//medvpn.nhi.gov.tw/)。 

二、 申請服務項目： 

首次使用「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此服務項目者，請先依下列說明完

相關前置作業，方能使用此服務項目： 

(一) 由機構管理者持「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後，

執行下列作業： 

1. 執行「健保服務申請作業」。 

2. 使用「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設定機構使用者。 

3. 使用「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健保服務。 

(二) 相關細部作業說明，請參閱首頁點選右上方「網站使用說明」後，點選

中間頁面的「電腦設定」頁韱 

【STEP.3、權限管理設定】 

https://medvpn.nhi.gov.tw/iwpe0000/iwpe0000s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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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登入： 

完成「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健保服務申請後，使用者以「憑證登入」

進入如下畫面，左邊「服務項目」將顯示該登入人員個人所屬權限之作業清

單。 

 點選「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項下之「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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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說明】 

本系統現行主要提供四項功能，未來將視需要再行擴充建置：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居

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及「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 

一、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 

(一)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有『申請』、『送件』、『更正』、

『刪除』、『最新一筆查詢』、『清除』六個功能。 

(二) 醫事機構需事先通過申辦此計畫之參與院所(試辦計畫代碼為「HM」)，

否則登入此畫面後，系統將管控不顯示此畫面之功能。 

(三) 登入此畫面後，先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系統即自動檢

核此個案是否已由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如：此個案已於一般居護、

呼吸居護、安寧居護訪視收案尚未結案，將不得重複收案)。 

(四) 個案若尚未被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則亮起『申請』鈕 ，逐一輸

入該個案之照護資料(必要輸入資料欄位前以＊符號註明)。 

(五) 輸入完成後按『申請』鈕 (此動作表完成申請書的填寫) ，若申請書內容

填寫有誤則按『更正』鈕進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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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申請書內容確認無誤，則務必接續按『送件』鈕 ，以將此申請書送至

健保署備查。『送件』後的案件，即不可再進行異動，如送件後發現有需

修改申請書情事，請知會轄區業務組承辦人，經其同意並將該案件開放為

『允許修改』狀態，再由院所進行修正(院所須於開通修改權限三內完成

資料修改，否則系統將在三日後自動收回開通權限)。 

(七) 結案作業: 

個案申請送出後，只允許院所進行個案結案作業。如欲進行結案，則於此

畫面輸入個案 ID 及生日，按『最新一筆查詢』鈕進入『更正』模式，輸

入該個案之『結案日期』及『結案原因』二個欄位，並按『更正』鈕後，

即可完成結案作業。 

 

二、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作業： 

針對已輸入的個案，收案院所及團隊院所均可查詢同團隊個案之照護資

料，惟只有個案之收案院所得以異動照護資料，即同一照護團隊之其他院所

僅能查詢資料。 

三、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作業： 

本作業乃提供院所將院內HIS系統之個案申請書相關資料轉出後整批上

傳，以減少院所逐筆登打個案資料的時間。如欲執行本作業，請先參閱 VPN

首頁「下載專區」->類別點選「專案或試辦計畫」->服務項目之「試辦計畫

資料維護」->「B-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XML 上傳格

式說明」以產製符規格之 X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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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作業： 

提供個案基本資料、照護計畫、各類醫事人員之訪視紀錄、意見交流、

24 小時電話諮詢服務等資訊，以利醫療團隊內跨院際分享同一個案之照護資

訊，強化個案健康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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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細部作業說明】 

壹、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項下之「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

請」。 

 

二、 進入個案申請書維護主畫面。 

 

三、 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 

(一) 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系統即自動檢核此個案是否已由

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如此個案已於一般居護、呼吸居護、安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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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訪視或本計畫其他團隊收案尚未結案，將不得重複收案。 

(二) 另並判斷該病患是否被同照護團隊之其他院所收案中，若有則系統自動帶

出病患資料，且該院所僅能查詢而無修改權限。 

(三) 此個案若尚未被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申請』、『最新一筆查詢』

及『清除』鈕亮起。 

(四) 性別會依照身分證號自動帶入，申請日期預設為系統日期，可修改；受理

日期則為案件送出時自動帶入系統日期，不可修改。 

 

(五) 「照護團隊代碼」為 HM 開頭加 8 碼數字，可點選旁邊『…』按鈕選擇所

屬之「照護團隊代碼」按『確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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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當個案有長照服務需求時，系統會預設帶入該收案院所所在之長照機構，

如要選擇其它機構，可點選旁邊電話圖示，查看適合轉介的機構，當快點

二下後，系統則自動帶入該機構名稱。 

 

 



醫療資訊系統                                                                          使用者手冊 

9 
 

 

 

(七) 「申請類別」有申請收案、申請延長照護、照護階段轉換三種，說明如下： 

1. 申請收案： 

個案尚未被收案照護，或已結案重新申請收案照護時使用。 

新收個案應於收案日起 30 天內，提出收案申請，逾期則無法申請。 

2. 申請延長照護： 

個案已被收案照護，並有需要延長照護期間時使用。 

申請延長照護期限為核定迄日前後 30 天，核定迄日超過 30 天則需結

案後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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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擇「申請延長照護」時，系統會自動帶出前一筆申請資料，並清

除「訪視計畫」及「醫囑」相關欄位資料。 

「申請延長照護」時，若仍在個案核定效期之內，則延長照護的起始

效期為「前次核定迄日+1」天(即接續日)；若已超過核定效期才進行

申請，則核定起日則為「申請日」。 

例如： 

一個案的核定迄日為 104/10/31，若院所於申請日 104/10/20 提前申請

延長照護，則該延長照護核定起日為 104/11/01；若院所於申請日

104/11/03 申請延長照護，則該延長照護核定起日為 104/11/03。 

3. 照護階段轉換： 

於個案病情改變，須轉換照護階段時使用。 

院所完成照護階段變更後，核定起日為申請日當天，而前一筆申請資

料將由系統自動結案。 

當申請照護階段轉換，系統會自動帶出前一筆資料，並清除收案條件、

照護階段、醫囑、訪視計畫及醫囑醫師相關資料 

(八) 醫事機構收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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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收案」時可更正，「申請延長照護」及「照護階段轉換」時

會自動帶入原收案日期，不可更正。 

(九) 申請日：預設為院所『申請』的系統日期，可更正。 

(十) 受理日：為院所執行『送件』成功的系統日期，不可更正。 

(十一) 社會福利身分別選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時，下方的障礙類別、障

礙等級、新制或舊制身心障礙類別評估為必填；如選擇「新制」時，則要

再續填障礙類別及 ICD 診斷。 

 

(十二) 皮膚狀況選擇「損傷」時，後續欄位為必填，損傷類別可複選。 

 

(十三) 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的填寫方式為點選下圖所示按鈕。 

     

點選前述按鈕後彈跳出明細視窗，自 106 年起新增必填『評估日期』欄

位，輸入完成後，總分與依賴程度為由系統自動加總及判斷。 

再點選『確認』後，分數會自動帶回申請書總分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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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肌力為數字欄位，必為整數。 

(十五) 「收案條件」第一項及第二項為必要條件，必選。第二項可複選，勾

選疾病特性時，則要在後方欄位稍加描述，字數限制為 25 字。 



醫療資訊系統                                                                          使用者手冊 

14 
 

 
(十六) 「收案條件」勾選第五項時，「末期病患主要症狀表」必填至少一項。 

 
依病患症狀點選按鈕後，彈跳出明細視窗，於勾選後按『確認』返回。 

 

  
 

(十七) 「照護階段」選單分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療及安寧療護。 

選擇安寧療護時，下方的Ａ(疼痛評估)、Ｂ(ECOG)、Ｃ(安寧緩和意願

書或同意書簽署)三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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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疾病診斷相關欄位一律填入 ICD10 代碼，系統自動轉為大寫並檢查是

否為有效碼。(填入數字即可，小數點免填 如：G45.0 只要輸入 G450) 

 
 

(十九) 「醫囑」相關欄位為選填，至少需完整填寫一項。例如：勾選更換鼻

胃管，則頻率、材質、管徑大小皆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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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照護期間」上限為 2 年(24 個月)，超過一年提示下列訊息： 

 

 

 

(二十一) 輸入所有申請書欄位後，按『申請』 鈕後會顯示提示視窗如下： 

 

此時申請資料尚未送件，且必須於申請日起 30 內送件才為有效資料。

申請資料送件前，尚且允許『修改』與『刪除』資料。若自申請日起超過 30

天未送件，則顯示下列提示訊息並只允許『刪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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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註：各項目之「其他」欄位的字數限制 

項目 字數限制 

住家種類 中文 10 字 

居住狀況 中文 20 字 

常用語言 中文 20 字 

意識狀態 中文 10 字 

呼吸 中文 10 字 

進食 中文 10 字 

排泄 中文 10 字 

皮膚狀況 中文 10 字 

疾病史 中文 500 字 

過敏史 中文 1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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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條件：疾病特性 中文 25 字 

收案條件：其他 中文 50 字 

其他照護需求評估 中文各 15 字 

醫囑：疼痛控制 中文 50 字 

醫囑：其他處置 中文 200 字 

醫囑：藥物處方 中文 100 字 

醫囑：管路材質 中文 10 字 

 

四、 執行『送件』時，系統會再顯示下圖提示視窗，提醒院所案件送出後即不

可更改，並比對擬送出之申請書資料是否有修改而未執行『更正』情況，

若有會再顯示提示訊息『資料有異動，請先按更正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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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送件』成功後『受理日』期即為送出當天系統日，此日期將無法再行變

更，當資料送出後，所有按鈕狀態則全部鎖定，只允許結案，如發現資料

有誤需要變更資料，需請健保署分區業務組承辦人員開通修改權限，而

院所完成變更後需再通知健保署收回修改權限，或待系統 3日後自動收回

修改權限，否則後續將無法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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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 

 

二、 進入查詢主頁面 

(一) 查詢條件「申請日起迄日」為必填欄位。 

 

(二) 『照護團隊代碼』只能輸入院所所屬之團隊代碼，當輸入『照護團隊代

碼』時能查詢同一團隊內所有院所照護之個案資料 ，當未輸入時表查

詢本院收案資料。 

(三) 「產制檔案」功能只能產生本院之收案資料。 

三、 輸入查詢條件按下『查詢』，即進入多筆清單顯示頁面；點選身分證號則

可進入申請書頁面查詢該個案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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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產製檔案』後，可將申請書完整資訊產製成 CSV 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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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作業 

一、 請先參閱 VPN 首頁「下載專區」->服務項目「試辦計畫資料維護」之「B-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XML 上傳格式說明」產製符規格

之 XML 檔案。 

(一) 點選『瀏覽』 

 

 

(二) 點選『上傳』 

 

(三) 檔案上傳後請點選『查詢』以得知檔案檢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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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傳作業備註說明：  

(一) 批次檔案類型格式為 XML 檔(副檔名為.XML)。 

(二) 檔案命名規則： 

HMIC+醫事機構代號(10)+上傳月份(YYYMM)+流水號(001).XML。 

範例：HMIC350120000010505001.XML。 

(三) 檔案名稱不得重複。 

(四) 上傳格式說明及範例請詳『下載專區』。 

(五) 上傳檔案後請查詢檢核結果，若有 1 筆以上錯誤則全部不入檔，請更正後

再全部重新上傳。 

(六) 若查詢檢核結果為錯誤 0 筆，則表示資料已寫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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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作業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 

 

 

(一) 輸入『照護團隊代碼』、『身分證號』、『生日』進行查詢個案的最新照

護資料。 

(二) 下方的『最新留言』則為照護團隊留給登入院所的未讀通知資訊。 

 

(三) 登入後顯示平台頁籤，分別為『基本資料』、『照護計畫』、『訪視訊息』、

『交流討論』及『24 小時電話諮詢紀錄』。 

(四) 『基本資料』頁籤來源為收案院所最新的收案申請書，只有收案院所能夠

維護，目前開放能夠維護的欄位僅有特殊事項及權限控管，其他欄位需回

申請書維護。 

1. 特殊事項主要是提供給團隊內照護人員該需知的事項，例如不可告知病人

得癌症、家有惡犬等。 

2. 權限控管則是收案院所控制團隊內哪些院所成員可共享該病患照護資訊

及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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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護計畫 

1. 『照護計畫』頁籤為院所針對該病患所要達到的照護目標及訪視頻率所作

的維護，每次計畫有所變更都可新增一筆。 

2. 如要查詢歷史照護計畫，可以用前一筆按鈕作查詢。 

3. 每次進入畫面預設最新照護計畫，按鈕狀態為修改模式，只能更正、複製、

刪除；如要新增，請先複製後修改部分資料，或清除後登打完整資料，再

按下新增按鈕，才可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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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訪視紀錄 

1. 『訪視紀錄』頁籤分為『訪視紀錄查詢』、『健康狀態維護』、『醫師維

護』、『護理師維護』、『呼吸治療師維護』、『臨床心理師維護』及『社

工師維護』共 7 個子頁籤。 

2. 訪視紀錄查詢：訪視日期為必要欄位，系統會將該區間內所有的訪視紀錄

顯示在下方，點選明細即可進入查看最新資料，只有登打院所可以維護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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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狀態維護：供院所登打訪視時病患最新的健康狀態。畫面預設帶入最

新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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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師維護』、『護理師維護』、『呼吸治療師維護』、『臨床心理師維

護』及『社工師維護』： 

(1) 供醫療人員訪視時記錄每次訪視時的問題描述及服務內容，以供後續訪

視的醫事人員了解病患最新狀況。畫面預設帶入最新一筆資料。 

(2) 登打完訪視日期時，系統會依照照護計畫之訪視頻率，預設帶入下次訪

視日期。 

 

      （醫師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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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師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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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治療師維護畫面) 

 

 

      (臨床心理師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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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師維護畫面) 

 

(七) 交流討論： 

1. 供照護團隊的成員針對共同照護病患的問題交流討論的平台。每新增一筆

交流訊息，都會顯示在畫面最下方，最新訊息排序在前。 

 

2. 如要新增一筆交流討論，請點選新增留言，畫面會轉到新增頁面，留言者

也可指定留給特定院所，只要把選取的院所往右『>』選擇即可。 



醫療資訊系統                                                                          使用者手冊 

32 
 

 

3. 如要回應或查看都可點選每項最右方的回應按鈕，裡面會將所有回應過的

訊息顯示。 

 

4. 『我的留言』此按鈕為協助查詢留言者查詢自己曾經發布過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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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4 小時電話諮詢： 

1. 提供院所記錄病患詢問的問題及回應人員的回應內容。 

 

 

2. 當要新增一筆諮詢紀錄時，請先點選新增按鈕，畫面會導向新增頁面，將

相關資料輸入後點選儲存即可，假如要維護修改，查詢後點選回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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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照護團隊成員查詢」作業 

一、 請點選「照護團隊成員查詢」 

 

(一) 選擇照護團隊，系統將照護團隊成員及目前最新收案資料顯示畫面。 

 

 

 


